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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 

國外核能設施除役環評施行概況 
 

蔡顯修*、游中揚**、官路***、范姜可涵**** 

 

摘要 

本文簡要說明美國、加拿大、英國、立陶宛及日本等 5 個國家核能設施除役相

關之環評法規及管理機制，並針對研究國家提出 1~3 個核能設施除役案例；因日本

之核能設施除役毋須辦理環評，故僅針對美、加、英、立陶宛等 4 個國家分析其核

能設施除役環評審查程序及除役環評重要內容、公眾參與及關切議題等項目。  

各國環評程序中皆注重資訊透明化及民眾意見表達，除專業審查外，亦透過利

害相關者及第三方於各種管道參與環境影響評估文件審查，使環評程序更具整合效

力及公正性。經由分析研究案例可知，英國為縮短除役環評審查過程，在進行環境

影響評估前可向主管機關要求預申請意見，類似我國範疇界定會議，以釐清環評重

點項目；美、加及立陶宛等國皆實施篩選制度及利用矩陣表來判斷各項除役工作對

各類型環境因子之影響。研究各國之核能設施除役環評報告顯示，環評報告大多不

包含用過核燃料之處置及運輸作業，且除役作業對環境之影響皆屬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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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因應政府於民國 100 年宣布之核能政策，規劃「確保核安、穩健減核、打造綠

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之遠景，在既有核能電廠不進行延役之情況下，

需依規定展開核電廠除役計畫，並依法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藉由本文對各先進

國家環評案例之探討，以期對未來我國核能電廠除役環評有所助益，提供各界參考。 

在蒐集彙整國外核能設施除役相關資料，基於國情及特性不同分別探討美、

加、英、立陶宛及日本對核電廠除役之主管機關與相關環評法規，研究 5 個國家核

能設施除役環評作業之主管機關皆為該國主管核能安全之實質運作機關；除日本

外，其餘各國皆明訂與核能設施除役相關之環評法規與管理機制。而美國核能設施

除役環評程序也與其他國家明顯有異，美國是由核能管制委員會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出版之通用除役核能除役設施環境影響報告書

(NUREG-0586: Supplement 1, Gen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on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Facilities, Volume 1 and 2, November, 2002)，就除役作

業之環境影響作通盤性評估，並規定於何種情況下，核能設施除役須進行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若規劃之除役作業方式未超出 NUREG-0586 所評估之範圍，則不須進

行環評作業，否則，須進行補充環境影響評估。  

本文針對此 5 國共挑選 9 個研究案例探討其除役原因，並簡述其背景資料與除

役計畫內容，亦針對其除役環評之基本架構、環境因子調查項目、環境影響評估範

圍及項目、核能安全風險評估、廢棄物管理、輻射劑量評估及核能健康風險評估等

議題加以探討。除役案例分別為：  
1. 美國：Maine Yankee 核電廠、Big Rock Point 核電廠、Zion 核電廠。 

2. 加拿大：Bruce 重水廠、Darlington 新建核電廠(僅探討除役計畫)。 

3. 英國：Wylfa 核電廠。 

4. 立陶宛：Ignalina 核電廠。 

5. 日本：東海核電廠、浜岡核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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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 5 國在環評程序中皆強調資訊公開並提供公眾意見表達之平台，程序上

是由核能行政機關依據核能設施除役之申請單位提出環評文件及其相關資訊後，彙

集調查成果與公眾意見後作成審查結論，從中亦可瞭解各國民眾對核能設施除役之

關切議題主要為核能安全、廢棄物處理及健康風險相關議題。本文茲就此 4 大主

軸：除役相關環評法規及管理機制、除役研究案例、除役環評審查程序及環評涵蓋

內容、公眾參與及關切議題加以說明。  

 二、國外核能設施除役相關環評法規及管理機制 

2.1 核能設施除役環評法規 

2.1.1 美國  

1988 年美國 NRC 始發布核能設施除役之基本規定，並編進聯邦法規內，於

1996 年於聯邦政府官報(federal register) 61 FR 39278 頒布新條例前，NRC 對於核

電廠除役之申請，為採個案審查之方式進行，取得執照者於停止運轉之申請開始

規劃時，須依聯邦法規 10 CFR 51.53(b)之規定提交除役環境報告書及除役計畫至

NRC 進行審查。1996 年新條例及其相關法規生效後，核能設施除役經營者皆須

遵從新條例之規定辦理 [1]。此新條例包含相關聯邦法規之修訂，如 10 CFR 第 2

部分：美國國內許可執照申請程序之規定(Rules of practice for domestic licensing 

proceedings and issuance of orders)、第 50 部分：美國國內生產及使用核能設施之

許可執照(Domestic licensing of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facilities)及第 51 部分：

美 國 國 內 許 可 執 照 及 相 關 監 管 機 制 之 環 保 法 規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 for domestic licensing and related regulatory functions)等。  

除役前對於除役活動之環境影響檢討是在辦理停機後除役工作報告

(Post-Shutdown Decommissioning Activities Report, PSDAR)階段，聯邦法規 10 

CFR 50.82(a)(4)(i)規定在永久停止運轉前或後 2 年內須提交停機後除役工作報告

至 NRC，其內容須包含除役工作計畫、時程、預估經費及除役作業對環境之影響

評估結果，而所提之除役作業需與 NRC 發布之環境相關文件進行比較，及判定

除役作業對環境之影響。若預估之環境影響不超過相關文件所評定之範圍，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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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響審查報告已有相關資料則毋須另外進行評估作業，僅提供文件證明即可，

否則，經營者須提交補充之環境報告。而停機後除役工作報告之內容則應依法規

導則 1.185 停機後除役工作報告之標準格式及內容之規定辦理。  

2.1.2 加拿大  

加拿大核能除役之法規架構分 3 種層級：授權立法(enabling legislation)、規

定(requirements)與導則(guidance)。核能除役相關之授權立法，主要目的係為建立

一套核能管制制度，並作為規定與導則之依據。加拿大環境評估法 (Canadi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ct) 為核電廠除役環評直接相關之主要依據法規，此

法之最新修訂版是由加拿大環境評估署 (Canadi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於 2012 年 7 月發佈，且依此法於 2006 年 8 月另行頒布「廣泛研究條例」

(Comprehensive Study List Regulations)  依此條例定義第一級核能設施(含發電量

大於 25MW 之電廠)其建造及除役都要進行「廣泛研究」之環境評估。就核能設

施而言，該法規定取得執照者進行核能設施之持照程序(licensing process)前，需

先向加拿大環境評估署  (Canadi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CEAA)提出

申請，由環境評估署決定是否進行環評，如須進行環評，則提交環境影響說明書，

並由負責機關(responsible authority, RA)審查同意後，方可進行後續程序。  

2.1.3 英國  

英國與核能除役相關之法規體系，可分為一級立法(primary legislation)及二

級立法(secondary legislation)，一級立法旨在建立一套核能管制制度，並作為二

級立法依據。核能設施之主要法規多為二級立法。與核能電廠除役環評直接相關

之核反應器除役環境影響評估法與其修正案(The Nuclear Reactor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Decommissioning, EIADR)即為二級立法。  

英國屬於歐盟(European Commission)會員國，1985 年歐盟制定有關特定公共

與民間事業環境影響評估指令 85/337/EEC 後，要求各加盟會員國針對環境造成

重大影響或有可能影響之公共或民間事業須施行環境影響評估制度。其後於 1991

年批准跨國境環境影響評估之伊斯波公約(Espoo Convention)，而修正 85/337/EEC

指令，並於 1997 年另發佈 97/11/EC，要求各會員國必須在 1999 年 3 月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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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環評法制之規定，其後並結合公眾參與及環境資訊公開之要求，而制定奧爾

胡斯公約(Aarhus Convention)，2003 年歐盟再做部分修正成為 2003/35/EC 指令。

EIADR 即英國為執行歐盟指令而制定，此法在 1999 年 11 月開始實施，並於 2006

年 4 月頒布其修訂案。本法規定取得執照者進行核能設施除役工作前，需先向衛

生安全署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 提出申請，進行環境影響評估並提

交環境說明書，由  HSE 審查同意後，方可進行除役作業。EIADR 訂立之主要目

的為：  

1. 要求針對除役之核能電廠及核反應器 (除研究裝置其最大功率不超過 1 千瓦之

連續熱負載機組外)需進行環評。 

2. 決策過程公開透明。 

3. 於早期階段進行公眾諮詢並將利益相關者所提之議題納入環評考量要點。 

2.1.4 立陶宛  

立陶宛與核能設施除役有關之環境影響評估法案為「籌備經濟活動之環境影

響評估法」(Law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Proposed Economic 

Activity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由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於 2000

年 4 月頒布。此法案中定義能源工業皆須進行環境影響評估，包括核能電廠、其

他核能反應器及其除役作業。  

立陶宛之核電廠除役由 Ignalina 1 號機自 2004 年停機開始出現需求，核能安

全稽核總局(State Nuclear Power Safety Inspectorate, VATESI)早先於 1999 年制訂

Ignalina 核電廠除役通用規定導則 (Guidelines Ignalina Nuclear Power Plant 

Decommissioning General Requirement)便已幫除役作業訂作未來執行之準則。該

導則說明 Ignalina 核電廠、VATESI、中央及地方政府於除役作業過程中所扮演

之角色與應盡之責任。導則亦提及須遵照環境法令，如環境保護法(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環境影響評估法(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ct)及土地發

展法(Land Development Act)，並要求須在除役階段，評估對自然資源之使用與對

環境釋出之污染，取得有關證照如污染稅法(Pollution Tax Act)及國有自然資源稅

法(State-owned Natural Resources Act)，同時亦須進行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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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日本  

日本核能相關法規並未規定核電廠除役作業進行前，須先辦理類似國內環境

影響評估及審查等作業，但日本核能相關法條規定於除役計畫中須評估除役活動

之影響，惟其對環境之影響，著重於輻射安全及輻射劑量影響。2007 年經濟產業

省所轄之原子力安全保安院，委託電力中央研究所針對除役活動可能進行之各項

工程作業，所釋放之放射性空浮及廢液對附近民眾之環境影響進行評估，編撰「除

役工作環境影響評估手冊」 (廃止措置工事環境影響評価ハンドブック) 第 3 版。

手冊內容著重於建立正常情況及意外事故發生時，放射性物質之參數與評估模

型，以作為除役計畫之參考基準。其他與核電廠除役相關之法規包含：  

1. 核原料物質、核燃料物質及原子爐相關規定法，簡稱「原子爐等規制法」(核

原料物質、核燃料物質及び原子炉の規制に関する法律, 1957)  

2. 商業核電機組設置、運轉相關規則(実用発電用原子炉の設置、運転等に関す

る規則, 1978)  

3. 核原料物質、核燃料物質及原子爐相關規定施行令(核原料物質、核燃料物質

及び原子炉の規制に関する法律施行令, 1957)  

4. 核反應爐拆除時安全確保導則 (原子炉施設の解体に係る安全確保の基本之

考え方, 1985) 

2.2 核能設施除役管理機制 

2.2.1 美國  

美國核能電廠主要與除役相關之法規是由 NRC 及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共同負責制定。NRC 主要責任為規範民生用核子之副產

品如電力、輻射物質及特殊核材料等，以確保大眾之健康與安全，並促進輻射防

護事務與環境保護；在核能除役作業過程中所負責之職務涵蓋除役之執照程序、

放射性物料運送及處置與廠址外釋準則等，確保工作人員及一般大眾之健康安

全。EPA 主要負責核能設施除役最終處置設施之環境監測及制訂最終處置設施之

環境及人類輻射曝露標準；在核能除役作業過程中，EPA 之任務為保護民眾免受

輻射曝露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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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NRC 於 2000 至 2002 年間蒐集已完成除役或正除役中之核能電廠除役

資料，針對核電廠除役活動評估可能之環境影響，以確定核能電廠除役對環境之

影響修訂補充之 NUREG-0586，供後續除役之核能電廠進行除役時辦理環境影響

檢討之準則。  

2.2.2 加拿大  

加拿大之核能設施由自然資源部(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管轄，核電

廠除役計畫之法令制訂、安全確保等責任，由核能安全委員會(Canadian 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 CNSC)負責職掌。CNSC 於 2000 年 6 月制訂除役計畫許可作

業(decommissioning planning for licensed activities)為加拿大核能設施除役計畫執

行 之 準 則 ， 旨 在 規 定 核 能 設 施 須 儘 早 提 出 初 期 除 役 計 畫 (preliminary 

decommissioning plan)。以目前加拿大新建核能電廠而言，初期除役計畫於辦理

建廠環境影響說明書階段就須提出。  

停機後執行安全儲存中之核電廠，須於安全儲存結束前，提送詳細除役計畫

(detailed decommissioning plan, DDP)及環境評估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供

CNSC 審核，審核通過後將發給除役執照，核電廠將可進行廠址內放射性設備拆

解處置及廢棄物管理等除役作業。DDP 之主要內容包括：  

1. 對於包含於初期除役計畫之所有內容做詳細之敘述。 

2. 以圖文詳細描述除役之各個領域、組成及結構。 

3. 運轉之歷史及任何可能影響除役之事故或意外。 

4. 對放射性及其他潛在危害情況之全面且系統性之調查結果。 

5. 對每一個除役工作步驟之詳細敘述。 

6. 說明除役計畫準備進行階段之公眾諮詢，總結所有問題及解決方案。 

7. 組織之專案管理計畫描述。 

8. 緊急應變計畫。 

9. 品質保證、場址安全、輻射防護、環境監測、人員訓練、人為因素和最終輻射

調查計畫。 

10. 除役計畫中所包含之聯邦及省級機構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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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英國  

英國與核電廠除役相關之機構為核能除役管理局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Authority, NDA)、  HSE 及環境署 (Environmental Agency, EA)或蘇格蘭環保署

(Scottis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SEPA)。  

NDA 是依 2004 年頒布之能源法修正案(Energy Act 2004)於 2005 年成立，為

非政府部門之公眾機構(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並定位為策略機構，不直

接負責營運其擁有之廠址，經由契約委外之運作方式，接管英國原子能管制局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與英國核能燃料公司(British Nuclear 

Fuels Limited)所屬核能設施之除役責任，其主管機關為能源暨氣候變遷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於蘇格蘭地區則向蘇格蘭之部會首長

負責。NDA 在除役工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除須訂立除役策略方向外，核電廠

取得執照者必須依照此策略提出生命週期計畫(lifetime plan) 送至 NDA 審查。因

技術日新月異，NDA 每 5 年進行生命週期計畫審查，若國家政策、法令有變，

或技術更新等因素，此計畫亦需作修訂。  

HSE 是依工作衛生安全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 1974)成立之非

政府部門之公眾機構(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負責管制核電廠執照及監管

健康安全工作。同時，HSE 亦為核能設施除役前之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其轄

下之核監管室(Office of Nuclear Regulation, ONR) 於 2011 年 4 月成立，旨在監管

民用核能工業，核發及撤銷核能相關執照，並負責監察核能安全相關之責任，目

前 ONR 正規劃成為獨立運作之法定機構。  

英國  EA 與 SEPA 是依環境法(Environment Act 1995)所成立，亦為非政府部

門之公眾機構。此二機構皆負有針對民用核能工業為監管日常排放、廢棄核燃料

及其它放射性物質之權責。  

2.2.4 立陶宛  

立陶宛之核能電廠受能源部(Ministry of Energy)管轄，但對於核能電廠除役

計畫之法令制訂、安全確保等責任，皆由 VATESI 負責職掌。  

於運轉執照核發前須與運轉執照之申請一併提出初步除役計畫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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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missioning plan) 供 VATESI 審核，初步除役計畫應說明核電廠可以停止運

轉、概略之除役方法、廢棄物數量及預估除役費用等。核電廠於運轉期間至少每

3 年修正一次初步除役計畫，修正內容以減少環境及民眾影響為主，並允許更新

除役方法及廢棄物管理策略。核電廠須於停止運轉前 5 年提送最終除役計畫(final 

decommissioning plan)供 VATESI 審核，除役作業完成後，核電廠亦須依除役導

則之要求提出最終除役報告(final decommissioning report)經 VATESI 同意後，除

役執照方得以終止。  

2.2.5 日本  

因 2011 年 3 月 11 日東北太平洋地震造成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日本在核電

廠安全監管體制上進行大幅度變革，於 2012 年 9 月 19 日成立「原子力規制委員

會」，負責管理核能設施及反應器除役之安全監管。原子力規制委員會為環境省

之外設單位，其下屬機構為原子力規制廳，地方體制包含原子力規制事務所以及

地區原子力安全聯絡調整人員，獨立行政法人則有負責核安檢查及評估之原子力

安全基盤機構(Japan Nuclear Energy Safety Organization)、發展核能基礎研究及安

全研究之日本原子力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 JAEA)及進行輻

射線醫學研究之放射線醫學綜合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Radiological 

Sciences)，其中 JAEA 於 2011 年 4 月 1 日起屬文部科學省及經濟產業省共同管轄。 

原子力委員會(2012 年後已納入原子力規制委員會)於 2005 年發表「原子力

政策大綱」，旨在說明反應器除役措施以確保安全為前提，同時促進與當地社區

合作並推動技術發展，而商用發電反應器除役措施，應於運轉結束後盡速拆除。

藉由參考日本動力示範反應器(Japan Power Demonstration Reactor)之除役成果及

經驗，將除役技術、制度與安全規定審查制度應用於商用發電反應器除役。  

 

三、國外核能設施除役相關案例 

3.1 美國核能設施除役案例 

依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之動力反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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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Power Reactor Information System, PRIS)資料顯示 [2]，美國目前共有 100

部機組運轉中、3 部機組尚在建造中，有 32 部機組處於永久停機狀態，核能發電

佔全國發電量之 18.97%。本文研究之三案例背景資料及除役方式說明彙整如表 1。 

表 1 美國核能設施除役案例  

項目 Maine Yankee 
核電廠[3] 

Big Rock Point 
核電廠[4] 

Zion 
核電廠[5] 

核電廠位置 緬因州 密西根州 伊利諾州北部 
密西根湖畔 

設施 
內容 

反應器型式 壓水式(PWR) 沸水式(BWR) 壓水式(PWR) 

最大發電量 860 MWe 67 MWe 1098 MWe 

運轉期間 

1972 年開始運轉；1996

年 12 月停機；2005 年底

完成除役。 

1962 年開始運轉；1997 年

8 月停機；2006 年 8 月完

成除役。 

1 號機於 1973 年、2 號機

於次年開始商轉；兩部機

組均於 1997 年底停機；預

計 2020 年底完成除役。 

除役原因 

因蒸氣產生器老化於停機

後，董事會在 1997 年 8

月基於經濟考量，投票表

決通過將反應器永久停止

運轉，運轉 24 年。 

此機組之容量小，運轉成

本高，不具競爭力，故在

1997 年 8 月停止運轉，共

運轉 35 年，是美國運轉最

久之核電廠。 

兩部機組共須花費 4.35億

美元更換蒸汽機組，不敷

發電成本，且不具價格競

爭力、操作績效不佳，而

宣布停止營運。 

除役方式 

採立即除污及拆除策略

(DECON)，除役四階段：

1. 準備及規劃期：初步拆

除作業，電廠主要輔助

設施及汽機廠房內之

大部份零組件拆除；隔

離用過核燃料池與電

廠其他系統，以便拆除

其他系統。用過核燃料

將運送至乾式貯存設

施前先在用過核燃料

池進行貯存。 

2. 除污及拆除期：處理受

放射性污染設備及物

料，拆除反應器壓力

槽、壓力調節槽及蒸汽

產生器等，並運離電

廠。 

3. 廠址殘餘污染之清除

原 採 安 全 貯 存

(SAFSTOR) ， 後 改

DECON。除役活動： 

1. 用過核燃料移除並貯

存於 ISFSI：將用過核

燃料從用過核燃料池

內轉移至護箱內，放入

ISFSI，待美國能源部

處置。 

2. 大件設備移除(含主要

放射性設備)：進行除污

及隔離拆除放置待穩定

後，運到許可之處置設

施。 

3. 化學除污。 

4. 拆除碎片去除：將運到

國家許可掩埋場處理。

5.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放

射性廢棄物將運到許可

原選 SAFSTOR，後經重

新規劃貯存方式及最終處

置地點，改 DECON。除

役階段[6]： 

1. 安 全 貯 存 休 眠 期

(SAFSTOR 

Dormancy)：用過核燃

料將貯存在用過核燃

料池內，並確保放射性

污染不會擴散。 

2. 除污和拆除準備工

作：進行區域特性調

查，將各類廢棄物進行

分類並量化。 

3. 設置 ISFSI並移轉貯存

用過燃料和 GTCC 放

射性廢棄物。 

4. 除役作業：進行除污和

拆除工作並準備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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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Maine Yankee 
核電廠[3] 

Big Rock Point 
核電廠[4] 

Zion 
核電廠[5] 

核電廠位置 緬因州 密西根州 伊利諾州北部 
密西根湖畔 

設施 
內容 

反應器型式 壓水式(PWR) 沸水式(BWR) 壓水式(PWR) 

最大發電量 860 MWe 67 MWe 1098 MWe 

期：對受污染之結構或

建物表面進行除污作

業，以利未來拆除作

業。 

4. 場址恢復供再使用：拆

除建物及場址之恢復

作業。 

處理設施處置。 

6. 復原土壤及現場：進行

最後調查，確保場址(不

含 ISFSI)完成整治可釋

出使用。 

7. 對除役活動潛在影響進

行評估審查，檢討是否

符合規定。 

終止計畫書，釐定最終

輻射測量細節及輻射

標準。 

5. 當用過核燃料、GTCC

放射性廢棄物及 ISFSI

等皆移除並完成整治

時，除役廠址可釋出。 

註：用過核子燃料貯存設施(Independent Spent Fuel Storage Installation, ISFSI)；超 C 類 (Greater Than C Class, 

GTCC)放射性廢棄物。 

3.2 加拿大核能設施除役案例 

加拿大目前運轉中之核能機組共 19 組，6 部機組永久停止運轉，核能發電占

全國總供電量 16%[2]，所有核反應器皆為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Atomic Energy of 

Canada Limited)所建之重水式反應器(Canada Deuterium Uranium, CANDU)，使用鈾

為燃料，並以重水作為冷卻劑及緩和劑。因加拿大目前並無進行除役之核電廠，故

以 Bruce 重水製造廠除役及新建 Darlington 核電廠(含初步除役計畫)之環境影響評

估作為研究案例，詳表 2。  

表 2 加拿大核能設施除役案例  

項目 Bruce 重水製造廠[7] Darlington 新建核電廠[8] 

設施位置 安大略省 Bruce 核電廠廠址內 
安大略省既有 Darlington 核電廠廠址

旁 

設施內容 

設施目的：生產重水以提供 CANDU

作為冷卻劑及緩和劑，設置 4 座重水

製造工廠(plant A ~ D)。 

反應器型式：CANDU。 

4 部機組總發電量：4800 MWe。 

運轉期間 
1973 年開始運轉；1998 年 3 月停機；

2012 年完成除役。 

2016 年開始運轉；2100 年停止運轉；

預計 2150 年完成除役。 

除役原因 

因達操作年限，且生產超過 16,000 噸

之重水已足夠提供核電廠使用。在

1998 年 3 月基於經濟考量停止運轉。

本計畫為新建核電廠，預計除役原因為

屆臨使用年限，除役方式目前選擇安全

貯存(SAFSTOR)方式進行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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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Bruce 重水製造廠[7] Darlington 新建核電廠[8] 

採用立即除污及拆除策略(DECON)拆

除重水製造廠。 

除役方式 

除役活動預計 7~8 年完成，除役工作

完成後進行 3 年之環境監測，除役活

動： 

1. 除維護廠址之基礎設施，及為維護

核電廠完整性而單獨許可之設施

外，其餘建物、結構體及重水生產

設備須拆解移除。 

2. 廠址整治(包含移除瓦礫及受污染

土壤)須恢復到一般工業土地使用

狀態。 

3. 回收再使用可回收材料及設備。 

4. 管理除役過程中所產生之固體及

液體廢棄物。 

新建核電廠須於辦理建廠環境影響說

明書階段提出 PDP，在正式進行除役

活動前，則須提出詳細除役計畫

(detailed decommissioning plan)。除役

步驟： 

1. 準備安全貯存階段：移除廠址內之

燃料、重水及非放射性設備，約 1.5

至 2 年。 

2. 安全貯存及監測階段：安全儲存反

應器廠房，並進行環境及放射性物

質監測，約 30 至 40 年。 

3. 拆 解 、 處 置 和 場 地 修 復 階 段

(dismantling, disposal and site 

restoration)：取得除役執照後，進行

廠址內放射性設備拆解處置及廢棄

物管理，約 10 年。 

3.3 英國核能設施除役案例 

英國 NDA 所轄核能相關之場址共 19 處，其中 10 座核電廠：Berkeley、 Bradwell, 

Hunterston A、  Trawsfynydd、  Hinkley Point A、  Dungeness A、  Sizewell A、  

Oldbury、Chapelcross 及 Wylfa，皆由 Magnox 公司承接其除役相關工作。Wylfa 核

電廠為 Magnox 公司所經營之核電廠中最後開始商轉，亦是規模最大之核電廠，其

基本資料及除役相關內容詳表 3。  

表 3 英國 Wylfa 核電廠除役案例  

項目 Wylfa 核電廠[9] 

核電廠位置 威爾斯西北方之安格爾西島(Isle of Anglesey, Wales) 

設施 

內容 

反應器型式 2 座氣冷式反應器(GCR) 

最大發電量 980 MWe 

運轉期間 1、2 號機分別於 1971 年 11 月與 1972 年 1 月開始商轉；1 號機將於 2014 年停止運轉、

2 號機於 2011 年停止運轉；預計 2101 年完成除役。 

除役原因 
因達預定操作年限(40 年)，兩部機組原訂 2010 年底停止運轉，但 Wylfa 核電廠核燃

料移除工作與 Sellafield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之再處理率(reprocessing rate)相關，完成

核燃料移除時間需往後推，從 2011 年 8 月起至 2015 年方可完成，故提出延役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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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Wylfa 核電廠[9] 

核電廠位置 威爾斯西北方之安格爾西島(Isle of Anglesey, Wales) 

設施 

內容 

反應器型式 2 座氣冷式反應器(GCR) 

最大發電量 980 MWe 

並於 2010 年獲准延役。2 號機因已服役 40 年期滿但未申請延役而停止運轉，目前剩

1 號機繼續運轉，預計在 2014 年底停止運轉，並開始除役工作。 

除役方式 

採延遲廠址清除(deferred site clearance)，此方案具安全性及經濟優勢，且英國目前並

無最終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場可供使用。預計從停止運轉至最終廠址清理及解除監管為

止，約 90 年。除役工作階段： 

1. 核燃料移除：此階段預計移除核燃料並清除廠址內 99%之放射性廢棄物存量，預

計 4 年。 

2. 監管準備階段(Care & Maintenance Preparations)：將拆除大多數既有建物，反應

器廠房部分拆遷及拆除，反應器、一級乾式貯存槽、混凝土壓力容器及鍋爐除外，

預計 10 年。 

3. 監管階段(Care & Maintenance)：此階段僅留反應器廠房、新建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廠及安全警衛室於現場，以靜態營運為主。若廠區外之處置場可用時，將移除中

階放射性廢棄物並維持例常性之監測及維修工作，預計 66 年。 

4. 最終廠址解除管制階段(Final site Clearance)：將廠區內剩餘之廠房建物完全清

除，以解除執照並使土地可作為其他用途，預計 10 年。 

3.4 立陶宛核能設施除役案例 

立陶宛之核電廠除役案例中，最廣為探討之應屬目前尚在除役中且正值除污階

段之 Ignalina 核電廠(INPP)為首要對象，加上立陶宛隸屬歐盟成員國，故 INPP 除

役不僅受國際原子能總署亦受歐盟管轄及監督，其基本資料及除役相關資料詳表 4。 

表 4 立陶宛 Ignalina 核電廠除役案例  

項目 INPP[10] 

核電廠位置 拉脫維亞(Latvia)及白俄羅斯(Belarus)交界處 

設施 

內容 

反應器型式 2 組 RBMK-1500 型水冷石墨緩和通道式核反應器 

最大發電量 1,500 MWe x 2 

運轉期間 
於 1983 年底開始商轉；1、2 號機分別於 2004 年、2009 年停機；預

計 2029 年完成除役工作。 

除役原因 

兩部機組之設計壽命都是 30 年，但立陶宛政府基於政治考量，認為

核電廠之設置目的已不再需要，故立陶宛國會及政府簽署法律文件

封閉機組。 

除役方式 

依 VATESI 批准之 INPP 除役通用規定導則準備除役作業及符合安全

要求之相關文件進行除役工作。最終除役計畫起草於 2002 年，2004

年通過 VATESI 審查並取得經濟部長核准。除役活動正式開始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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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INPP[10] 

核電廠位置 拉脫維亞(Latvia)及白俄羅斯(Belarus)交界處 

設施 

內容 

反應器型式 2 組 RBMK-1500 型水冷石墨緩和通道式核反應器 

最大發電量 1,500 MWe x 2 

燃料卸除及非必要之運轉設備都於 1 號機停機後 11 年內(2016 年)完

成或拆除，並興建 ISFSF、掩埋場及近地表貯存設施等。預計 1 號機

停機後第 29 年(2034 年)完成所有除役工作，可分七大項目，1~3 項

為操作許可所涵蓋之活動，4~7 項為須除役執照方可進行之活動，內

容如下： 

1. 拆除反應器渦輪機房內不必要之系統設備。 

2. 拆除反應器廠房中不必要之系統設備。 

3. 反應器所有燃料卸載後，拆除反應器廠房中重要設備和電力供應

控制系統、反應器冷卻循環水路主管道之低水位通信系統、蒸汽

及冷卻水管線、排氣管及除礦水處理設備等。 

4. 拆除反應器廠房中主循環迴路除礦水處理系統及特殊通風。 

5. 拆除反應器廠房之燃料通道、石墨卸載、內部活性元素和生物之

保護濾網。 

6. 拆除加熱管主管、消防設備、控制電力供應設備及除氧器、液態

廢棄物處理設施、所有通風設備和通風豎井。 

7. 拆除建築物，並在無監督情況下安全之完成廠址整治。 

3.5 日本核能設施除役案例 

2011 年日本 311 大地震導致福島核能事故前，日本國內核電廠共有 54 座在運

轉，占日本國內整體發電量 26%[2]。福島核能事故發生後，2012 年 5 月所有運轉中

之核電廠機組全面停機進行檢查，等待新制定之安全標準開始實施，是日本 42 年

來首次進入無核電狀態。原僅剩福井縣之大飯核電廠 3、4 號機恢復運轉，目前亦

停機進行大修。本文選定東海核電廠 1 號機及浜岡核電廠作為研究案例，其基本資

料及除役相關資料詳表 5。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26 期(Dec. 2013) 47 

表 5 日本核能設施除役案例  

項目 東海核電廠 1 號機[11] 浜岡核電廠[13] 

核電廠位置 茨城縣那珂郡 靜岡縣御前崎市 

設施 

內容 

反應器型式 石墨氣冷式反應器(GCR) 輕水型沸水式反應器(BWR) 

最大發電量 166 MWe 1 號機 54 MWe 

運轉期間 

1966 年 7 月 25 日開始運轉；1998

年 3 月停機；預計 2020 年完成除

役。 

1、2 號機分別於 1976 年 3 月 17

日及 1978 年 11 月 29 日開始營

運；2009 年 1 月停止運轉；預計

2033 年完成除役。 

除役原因 

因 1 號機為 CO2冷卻型爐體，爐

體及熱交換器均比輕水型爐體

大，且發電單價、維護保養費、

核燃料循環費用皆較高，在經濟

因素考量下，於 1998 年 3 月停

機，共運轉約 32 年。 

為提高耐震度及其施工期程、再

運轉經濟效應之評估結果及預計

於 2018年開始運轉之第 6號機組

計畫整體考量下，決定 1、2 號機

於 2009 年 1 月停止運轉。 

除役方式 

2001 年提出反應器拆除計畫，同

年 12 月開始進行第一階段除役

工作。除役計畫[12]： 

1. 準備工作及反應器區域外附

屬設施拆除。 

2. 反應器區域安全貯存。 

3. 反應器區域及反應器本體之

設備拆除。 

4. 各建物拆除及用地復原。 

配合原子力規制法之修訂，

該廠於 2006年 3月依除役許可制

度提出除役計畫許可申請，並於

同年 6 月獲得許可後便依許可內

容進行拆除工作。2011 年開始進

行反應器拆除工作，預計 6 年

(2019 年)完成拆除作業。 

2009 年提出除役計畫許可申請，

同年 11 月獲得認可。除役計畫含

1、2 號機及其附屬設施，而 3~5

號機需使用之共同設施及無輻射

污染之附屬設施等則不在除役範

圍。除役計畫： 

1. 拆除準備：系統除污、核燃料

移出、設施污染狀況調查，拆

除管制區域外無污染設備機

具。 

2. 反應器區域內及周邊設備拆

除。 

3. 反應器區域拆除：結束安全貯

存，拆除核島區構造物、反應

器及其輻射遮蔽物。 

4. 建物拆除：拆除通風系統、放

射性廢棄物設施等、管制區域

解除後，建物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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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核能設施除役環評審查程序及環評涵蓋內容 

4.1 核能設施除役環評審查程序 

4.1.1 美國  

如本文 2.1 節所述，1996 年前美國核電廠除役之申請作業採逐案審查方式進

行，直至 1996 年 NRC 於頒布新條例以建立核能設施除役申請作業之標準化程序

後，皆遵照新條例之規定辦理，故目前美國核能除役作業原則上是不須進行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但除役前須提送 PSDAR，報告須包含對環境影響之檢討，因此，

針對除役文件之審查過程亦包含對環境影響檢討之審查。文件審查程序詳述如

下，其除役文件審查程序見圖 1。  

當核電廠經營者決定要永久停止運轉，應於 30 天內提送永久停止運轉聲明

給 NRC， NRC 收到後會將其當作經營者對定期停止運轉之保證。在發表永久停

止運轉聲明前後兩年內，經營者應提送 PSDAR 給  NRC，PSDAR 之內容需包含

環境影響分析，經營者必須檢討並詳述其除役工作對於環境之影響。在準備

PSDAR 前，經營者須先評估各種除役活動之潛在環境影響，這些潛在影響須與

以下三類評估報告中，類似除役活動之影響加以比較。若除役作業造成之環境影

響已包括在這三類環評報告之評估內，經營者需在 PSDAR 中說明。  

(1) 通用除役核能除役設施環境影響報告書(NUREG-0586: Supplement 1, Gen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on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Facilities, 

Volume 1 and 2)。 

(2) 核能設施終止執照規定之輻射範圍之通用環境影響評估 [15](NUREG-1496: 

Generic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rulemaking on radiological 

criteria for license termination of NRC-licensed nuclear facilities) 

(3) 特定廠址之最終核能電廠環境評估(Site-Specif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若所選用之除役活動其環境影響大於上述三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所提之影

響，經營者必須另行針對此部份補充環境影響評估，才能進行除役作業。此外，

所採用之除役作業方式若非屬上述三類以往之除役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曾經評估

過之除役作業方式，經營者亦須針對此除役作業方式另行補充環境影響評估。  

依法規導則 1.185 規定，PSDAR 之環境影響評估，需包括輻射性及非輻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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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評估之項目需包括工作人員輻射劑量，釋放到大氣環境、水體及土壤之

輻射劑量，並包括所導致公眾之輻射劑量，輻射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量，以及

對交通之影響等。另屬非輻射性之影響需包括灰塵，噪音，用水，有害物質之影

響等。輻射劑量之評估需包括總有效劑量當量(total effective dose equivalent)，並

與上述三類除役環境影響評估中人體及器官劑量影響之差異比較。此外對於瀕臨

絕種及受威脅物種之影響亦需列入評估。對於以上之除役作業之環境評估之詳細

內容，並不需放入 PSDAR 中，但須存放於除役廠址，以隨時供 NRC 人員檢視。 

當 NRC 收到 PSDAR 後 90 天內，經營者不能進行主要之除役工作。這 90

天是為了讓 NRC 有足夠之時間來審核 PSDAR，並公布 PSDAR，之後須在廠址

附近召開公聽會。  

 

圖  1 美國核能除役文件審查程序(含對環境影響檢討審查) 

自 NRC 於 1988 年完成 NUREG-0586 之後，至 2000 年已陸續參與美國 19

個核能設施之除役過程，累積超過 200 除役年的經驗，隨即著手進行 NUREG-0586

之修正工作，於 2002 年 11 月發布兩冊(Volume1 and 2) NUREG-0586，完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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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年之版次。2002 年版之 NUREG-0586 針對核電廠除役活動評估可能之環境

影響，以確定核能電廠除役對環境之影響，供後續除役之核能電廠進行除役時辦

理環境影響檢討之準則，其評估程序見圖 2。評估人員可設計一個兩層之矩陣系

統，進行評估程序。完成第一級矩陣表後，NRC 評估人員需對活動之每一個議題，

可能對環境之影響進行評估。下一步是確認可能會對環境產生影響之具體議題，

及其相關影響變數，為第二級矩陣表。  

 

圖  2 美國 NUREG-0586 附錄 E 環境影響檢討程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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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加拿大  

加拿大核能設施之除役申請包括請照及環評兩部分，其程序與目前國內除役

及其環評程序類似，申請除役執照之同時須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並取得環評之核可

後始發給除役執照；惟與國內程序不同之處為不論除役申請及環評皆由單一主管

機構 CNSC 進行審查，其程序如圖 3。  

 

圖  3 加拿大核能設施之請照及環評程序流程圖 [16] 

2012 年 7 月起修正加拿大環評法，依審查單位簡化為負責機構(responsible 

authority, RA)環評及審查小組(Review Panel)環評，其審查程序如圖 4。核能設施

除役時，廣泛研究報告之 RA 為 CNSC，必須由 CNSC 主辦及完成環評之審查；

若進入審查小組階段，亦由 CNSC 協助進行，但小組委員是由環境部部長召集，

最後環評決議亦由環境部部長簽署發佈，故加拿大在核能設施除役之核能及環評

上，仍屬單一主管機關機制。  

1. 由 RA 進行之環評程序：由 CNSC 或加拿大環評署或加拿大能源局(National 

Energy Board)所辦理之環評即為負責機構環評。由於此法案於 2012 年 7 月才

剛實施，尚未見到依此法案辦理之核能設施除役環評之實例，但由以往核能設

施除役環評之經驗顯示，核能設施除役之環評至少須採此種負責機構環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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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 

2. 由審查小組進行之環評程序：對於重大案件則由環境部長指定之專家學者且無

利益衝突之事由者組成之審查小組進行審查，並由前述之負責機構協助辦理審

查。由 CNSC 負責之核能設施相關環評於此階段由環評部長負責指定專家學

者及發布環評決議。 

 

圖 4  加拿大負責機構或審查小組進行環評程序流程圖  

4.1.3 英國  

英國在核能設施除役執照之管理與環評上是由 HSE 及 EA 或 SEPA 互相分工

協助；雖類似雙主管機關制，但因核能設施除役環評主管機關均為 HSE，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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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設施除役之環評以及執照之管理上，實為單一主管機關制。依英國核反應器

除役環境影響評估法規(the Nuclear Reactor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Decommissioning Regulations, EIADR)，所有核能設施除役行為開始進行前，需先

提交環境說明書(Environmental Statement)並取得 HSE 同意，其申請流程圖見圖

5。與其他國家較不同為「預申請意見」(Pre-Application Opinion)步驟，此步驟是

於進行核能設施除役環境影響評估及準備環境說明書前之選擇性程序，取得執照

者可要求 HSE 提供環境說明書需涵蓋之項目與關切事項，以作為後續範疇界定

報告、相關環境影響報告書撰寫、說明會、審查之重要準則及依據，以利縮短審

查時間。  

 
圖 5  英國除役環境影響評估法申請流程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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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立陶宛  

立陶宛之環境部不僅負責協調整個環境影響評估計畫，也負責彙整有關機關

審查之建議、公眾意見，同時考慮到自然，經濟活動之大小或之位置等後，決定

是否批准或否決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但對於核能設施除役之執照管理則是由

VATESI 負責。因此對核能設施除役之環評以及執照之管理上，為雙主管機關制。

需經篩選程序以確認是否需進行環評作業，再進行範疇界定、環評書撰寫及審查

階段等程序，如圖 6。  

 

圖 6  立陶宛環評審查程序流程圖  

4.2 核能設施除役環評涵蓋內容 

4.2.1 美國  

如前所述， NRC 於 1996 年 7 月發布新條例前，除役申請採個案審查之模式

進行。因 Big Rock Point 核電廠開始規劃停止運轉申請時，新條例尚未公布，故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26 期(Dec. 2013) 55 

經營者於 1995 年同時提交除役環境報告書與除役計畫至 NRC 進行審查，但 Big 

Rock Point 核電廠當時是以安全貯存方式進行規劃，與後來實際進行之立即除污

及拆除策略不同，特此先予說明。Big Rock Point 核電廠除役環境報告書內容及

環境因子調查項目概述如表 6。  

表 6 美國 Big Rock Point 核電廠除役環境報告書涵蓋內容及環境因子調查項目 [4] 

章節涵蓋內容 環境因子調查項目 輻射健康風險 

1. 除役環評報告摘要。 

2. 除役活動及計畫。 

3. 環境因子說明。 

4. 除役活動之環境影響註。 

5. 意外事故之環境影響。 

6. 設施之輻射狀況及監測：

包含環境輻射監測計畫、

輻射範疇界定調查及受輻

射影響之區域判定。 

7. 除役替代方案選擇及理

由。 

8. 環保認可：聯邦政府之要

求、州及地方政府之規定。 

1. 地理及人口：人口分布、

相鄰土地及水域利用。 

2. 生態：水域、陸域、受威

脅及瀕臨絕種物種。 

3. 氣象：區域氣候、氣溫、

降雨、蒸發量、降雪、積

雪深度、風及惡劣氣候。 

4. 水文：地表水及地下水。 

5. 地質及地震。 

6. 輻射劑量：輻射環境監測

計畫、輻射範疇調查計畫

及廠址特性調查計畫。 

除役環評中對於核能輻射

之評估，著重於輻射增量與

劑量管制相關準則之比較

及累積環境影響之評估。 

註：影響評估之項目除列於環境因子調查項目外，亦包含評估劑量效應、放射性廢棄物管

理、非輻射效應等。 

1996 年 NRC 頒布新條例後，除役申請作業改以標準化程序進行，經營者須

提交 PSDAR 至 NRC 審查，其內容須包括除役作業對環境之影響評估結果，評估

作業需與 2002 年版之 NUREG-0586 進行比較及判定影響程度。NUREG-0586 之

涵蓋內容、環境因子調查項目及輻射健康風險相關資料概述如表 7。  

表 7 美國 NUREG-0586 涵蓋內容、環境因子調查項目及輻射健康風險 [14] 

章節涵蓋內容 環境因子調查項目 輻射健康風險 

1. 簡介。 

2. 除役法規背景說明。 

3. NRC 發照反應器設

施及除役程序。 

4. 反應器永久停機除

役對環境之影響註。 

1. 土地利用 

2. 水資源與水質 

3. 空氣品質 

4. 生態環境 

5. 輻射及意外事件 

6. 就業及經費議題、社會經濟 

1. 實際蒐集參考廠操作運轉

期間及除役作業中對從業

人員及公眾產生之輻射劑

量。 

2. 所蒐集參考廠之除役作業

中之輻射劑量與 1988 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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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涵蓋內容 環境因子調查項目 輻射健康風險 

5. 除役替代方案。 7. 環 境 正 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 

8. 文化歷史及考古資源、景觀 

9. 噪音、交通運輸 

10. 不可逆及無法回復資源之

承擔義務。 

版之 FGEIS 所預估劑量比

較。 

3. 在預估輻射劑量對健康之

影響方面，評估報告引用國

際 輻 射 防 護 委 員 會

(ICRP)1991 所建議每單位

劑量之風險係數，進行評估

如致癌、致基因突變等機率

效應之健康影響。 
註：影響評估之項目列於環境因子調查項目一欄內。 

4.2.2 加拿大  

加拿大至今尚未有完成除役程序之核能設施，目前停止運轉之核能設施皆為

外圍設施進行部分除役之後便進入「安全貯存」狀態，將持續 30 至 40 年，因安

全貯存狀態結束後才會真正進入除役持照申請並提送環評，因此目前尚無加拿大

核電廠正式除役環評報告，為瞭解核能設施除役環評之內容，加拿大核能設施除

役環評內容以 Bruce 核電廠之重水製造廠除役環評研究報告為例，其除役環評報

告內容、環境因子調查項目及輻射健康風險概述如表 8。  

 

表 8 加拿大 Bruce 重水製造廠除役環評研究報告涵蓋內容、環境因子調查項目及

輻射健康風險 [7] 

章節涵蓋內容 環境因子調查項目 輻射健康風險 

1. 簡介：包含計畫內容及評估

範圍與相關法規要求。 

2. 計畫替代方案。 

3. 除役計畫說明。 

4. 環境評估方法。 

5. 社區和利益相關者之諮詢。 

6. 背景環境說明。  

7. 潛在計畫與環境之間接與直

接影響。 

8. 可能之環境影響及減輕對策

評估註。 

1. 大氣環境：當地氣候及氣象

狀態、空氣品質及環境噪音。

2. 水文及地表水質：重金屬離

子及排放區域。 

3. 水域環境：水體、魚類群落

及水生棲息地。 

4. 陸域環境：森林群落及鳥

類、哺乳類、兩棲及爬蟲類

動物。 

5. 地質水文地質及地震：地表

及地層地質、水文地質、地

除役環評中對於核能

輻射之評估，著重於輻

射增量與劑量管制相

關準則之比較及累積

環境影響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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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涵蓋內容 環境因子調查項目 輻射健康風險 

9. 可能之累積影響及減緩評估
註。 

10. 監測及後續方案。 

11. 剩餘不利影響之顯著性

(Significant of Residual 

Adverse Effects)。 

12. 評估結論。 

震頻率及危害預測等。 

6. 輻射及放射性測定。 

7. 土地利用現況、交通路網現

況及道路服務等級。 

8. 自然與文化資源：考古調查

結果、景觀視覺。 

9. 社會經濟：人口經濟、社區

公共建設。 

10. 原住民權益現況。 
註：影響評估之項目列於環境因子調查項目一欄內。 

4.2.3 英國  

環境說明書之目的為提供完整之資訊供 HSE 進行決策，此外，EIADR 規定

取得執照者需提出非技術性環境說明書總結 (Non-Technical Summary)供民眾審

閱。環境說明書需涵蓋內容包括：概述核電廠除役所需進行之工作內容(含廢棄

物管理等議題)、根據電廠特性提出適當之替代方案及時程表、定義及評估除役

各階段相關之環境影響、提出環境影響減輕對策等。以 Wylfa 核電廠除役活動之

環境說明書為例，該說明書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核電廠除役計畫之背景敘

述，第二部分著重於環境影響評估結果，說明書內容、環境因子調查項目及輻射

健康風險相關資料彙整如表 9。  

表 9 英國 Wylfa 核電廠除役環境說明書涵蓋內容、環境因子調查項目及輻射健康

風險 [9] 

章節涵蓋內容 環境因子調查項目 輻射健康風險 

1. 背景資料與除役計畫內

容：包含預申請意見、利益

相關者之參與、廠址及附近

地區說明、英國政府及

Magnox 公司除役與廢棄物

管理策略概述、除役計畫、

替代方案及法規與監管依

據、放射性廢棄物排放量及

核能安全等內容。 

2. 環境影響評估：將各項環境

1. 空氣品質與揚塵：氣象、受

體污染濃度。 

2. 考古與文化遺產：史前活動

證據、已登陸之古代遺跡、

景觀或古戰場、受保護之建

物。 

3. 生態：棲地植被、保育類物

種、爬蟲類、兩棲類及鳥類

生物。 

4. 地質水文地質與土壤：土壤

除役環評並沒有針對

健康風險進行分析，分

析作業著重於輻射增

量與劑量管制相關準

則之比較，在運轉時需

進行核電廠之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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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涵蓋內容 環境因子調查項目 輻射健康風險 

因子之調查評估結果分述

於各章節註。 

及地下水。 

5. 視覺景觀：景觀特色、觀光

資源、景觀視域。 

6. 噪音振動。 

7. 社會經濟：當地社會及核電

廠情況調查。 

8. 地表水：沿海水質、冷卻及

逕流排水水質。 

9. 交通運輸：電廠附近路網及

意外狀況等。 

風險分析。 

註：環境影響評估之項目列於環境因子調查項目一欄內，亦包含除役階段之輻射影響

如放射性廢棄物、輻射意外事故及空浮廢水之放射性等評估項目。 

4.2.4 立陶宛  

立陶宛之除役環評中依 INPP 除役環評計畫內容，已將環境影響評估之範圍

界定依照環境基線調查內容以及歐盟所贊助之研究，並發展環境影響確認矩陣表

(Impact Identification Matrix)為環評報告之發展依據。依 INPP 最終除役計畫環境

影響評估之章節主要依照環評法和部長令「環境影響評估計畫及報告製作規則」

編製環境影響評估計畫內容、環境因子調查項目及輻射健康風險概述如表 10。  

 

表 10 立陶宛 INPP 最終除役環境影響評估涵蓋內容、環境因子調查項目及輻射健

康風險 [18] 

章節涵蓋內容 環境因子調查項目 輻射健康風險 

1. 簡介報告書內容。 
2.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及參與者

如計畫開發者、民眾參與等。 
3. 環境背景狀況說明。 
4. 除役範疇及環境相關議題。 
5. 除役計畫及方法之選擇，及

各種拆除方法對環境之影響

評估註。 
6. 輻射及非放射性對環境之影

響註。 
7. 環境影響減輕對策。 

1. 空氣品質 

2. 土地土壤 

3. 水環境 

4. 生態 

5. 景觀 

6. 非放射性廢棄物 

7. 噪音 

8. 可 能 之 跨 界 (Trans 

boundary)議題、職業傷害

及工業安全等。 

INPP 除役環評僅止於

討論在民眾因意外事

故之嚴重度/機率，以

及用各種模式所推估

之可能吸收劑量而

已，並未提及涉及民眾

健康風險之效應、流行

病學研究等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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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境監測計畫：含放射性及

非放射性污染評估監測。 
 

註：環境影響評估之項目列於環境因子調查項目一欄內，亦包含輻射之影響如放射性廢棄物、輻射意外事故及

輻射劑量等評估項目。 

五、國外核能設施除役公眾參與及關切議題 

5.1 核能設施除役環評公眾參與 

世界各國於從事經濟開發時經常會忽略環境保護問題，因此在已建妥環境影響

評估制度之國家中，各國對制度之程序安排皆有所不同，對民眾參與之程度亦迥然

不同。就制度整體而言，已開發國家是以滿足地方民眾保有較佳環境狀態為訴求

點，因此民眾參與之制度不僅在核能設施除役，亦在所有開發行為之環評程序上佔

有非常重要之地位。各研究國家之公眾參與概況彙整如表 11。綜合比較表列各國

民眾參與，各國在環評法制之設計上對民眾參與有一定之共通處，各國在環評程序

中都明顯注重資訊揭露公開以及民眾之意見表達，使環評程序具有整合效力。  

表 11 研究國家之公眾參與概況彙整表  

國家 
公眾參與概況 

參與時機 參與方式 參與限制 

美 

國 

1. 公眾參與分別在範疇界

定會之討論及編制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中

徵詢機關、公眾意見並

舉行聽證會中表現。 

2. 除役過程中有 2 次公眾

會議： 

(1) 主要除役活動開始時，

停機後除役工作報告

(PSDAR)提交NRC審查

時，公眾會議安排在

NRC 收到 PSDAR 90 天

等待期之最後 30 天內

舉行。 

(2) 執 照 終 止 計 畫 書

(License Termination 

1. 停機後除役工作報告

(PSDAR)： 

(1) 資訊公開： PSDAR 將

放置網頁中與公眾閱覽

室接受公評。 

(2) 公眾會議：由當地州政

府機關主持公眾會議。

2. 執照終止計畫書(LTP)：

(1) 資訊公開：發布公告於

聯邦官報以及媒體上以

徵求意見。 

(2) 公眾會議：舉行聽證會。

1. 民眾必須決定是否

參與政府之決策過

程及參與行為對於

決策之影響力。 

2. 政策制定者是否願

意在政策之制定過

程中引進民眾參與。 

3. 民眾參與之方式及

參與人數之多寡。 

4. 美國民眾在核能除

役意見之表達上沒

有受到特別之限制

有些案例會組成社

區諮議小組監督除

役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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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公眾參與概況 

參與時機 參與方式 參與限制 

Plans, LTP)，提交 NRC

審查時。 

加 

拿 

大 

1. 篩選：CEAA 給予 RA

裁量權決定是否提供機

會讓民眾參與篩選程

序。但超過 25MW 核電

廠除役依法屬於廣泛研

究之範圍。 

2. 廣泛研究：廣泛研究報

告完成前須提供民眾參

與之機會為強制性程

序，收到之意見要納入

報告並加以分析。 

(1) 範疇界定報告辦理外部

審查，彙整民眾及聯邦

機構對於範疇界定報告

草案之意見後舉辦聽證

會(不一定會公開)。 

(2) 廣泛研究報告提送後，

CNSC 辦理外部審查，並

舉行公聽會。 

3. 審查小組：審查小組階

段，民眾將被邀請參與

公聽會。 

1. 透過 CNSC 或環評署或

加拿大環境評估註冊處

網站公開環評文件或聽

證會舉辦消息。 

2. 允許民眾寄 e-mail,傳真

及郵件給 CNSC 之環評

專家或 CNSC。 

3. 召開公開聽證會。 

4. 於當地報紙或圖書館公

佈關於審查會議通知。

5. 允許民眾參與 CNSC 審

查會議或研討會。 

6. 允許民眾參與環評範疇

界定報告草案之公開諮

詢會議、技術研究結果

會議或廣泛研究環評報

告草案審查。 

7. 允許民眾參與在技術研

究完成後舉行之公開諮

詢會。 

民眾參與未受限，並提

供各種管道讓民眾獲知

環評相關資訊，以便提

出關切事項及建議。唯

一之限制是若屬於等級

篩選(不適用 25MW 以

上核電設施除役 )類型

環評，在範疇界定之聽

證會可能不會開放公眾

參與，然而公眾還是可

在聽證會前之範疇界定

報告草案外部審查之過

程中提出意見。 

英 

國 

1. 取得執照者提交範疇界

定報告時，由 HSE 進行

公眾諮詢。 

2. 取得執照者提交環境說

明書時，HSE 進行審查

並再次進行公眾諮詢。 

取得執照者需將此諮商結

果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內，並

於環境說明書中闡述其影

響程度及減輕對策。 

1. 資訊公開：取得執照者

在提出環境說明書時，

應附非技術性總結，於

公共場所提供範疇界定

報告及環境聲明供民眾

查閱。 

2. 公眾諮詢： 

(1) 當地聯絡委員會 (local 

liaison committee)，組織

當地政府代表、工會代

表、當地利益相關者及

民意代表等。 

(2) 於 當 地 進 行 巡 迴 展

(touring exhibition)，告知

諮詢對象以法定條件且

第一階段範疇界定報告

審查所進行之諮詢，其

對象將與進行環境說明

書審查之諮詢對象相

同，故民眾並非於任何

階段皆可參與環境影響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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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公眾參與概況 

參與時機 參與方式 參與限制 

當地居民除役相關計畫

及作業。 

(3) 於核電廠訪客中心及巡

迴展時提供問卷調查，

每份問卷皆獨立分析。 

立 

陶 

宛 

1. 當計畫首次被提出並建

立篩選之決策時，應告

知公眾。 

2. 民眾參與範疇界定(EIA

計畫編製階段)，確保民

眾之意見納在環境影響

評估研究和報告內容

中。 

3.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編撰

後。 

4. 准許開發時(主管機關

應告知民眾其決定，及

該決定之理由和考慮基

礎)。 

1. 於民眾集會地點或報刊

電視等媒體告知民眾環

評或篩選結論。 

2. 篩選結論公告日起 10日

內，民眾得提出重新考

慮之要求，並向主管機

關提出合理之建議。 

3. 開發者須舉辦 1 次公開

會議說明開發活動和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開發

者應將民眾之建議修訂

並納入環評中。 

4. 主管機關在環評做成結

論後，於網站列出結論

內容及附帶條件等。開

發者亦須透過媒體再度

告知民眾並提供簡要資

訊。 

1. 已進入環評報告審

查 階 段 之 開 發 活

動，民眾只能透過參

與審查之機關透過

請 願 方 式 提 出 建

議，若環評報告經主

管機關做出審查結

論，民眾便無法參

與。 

2. 民眾意見表達以對

開發者及主管機關

提出「建議」為主，

對於主管機關所做

之結論，民眾被授與

否決之權利有時間

上之限制(公告日起

10 日內)。 

 

5.2 核能設施除役環評關切議題 

核能電廠除役雖分為立即除污及拆除策略(DECON)、延遲拆除(SAFSTOR)及固

封除役 (ENTOMB)等方式，但原則上除役活動仍不外乎停止運轉、用過核燃料移

除、系統除污、安全貯存、設施解體、建物拆解、廠址復原及廠址釋出等幾個主要

步驟。本文所蒐集美、加、英及立陶宛各國之環評關切議題歸納數個方向，並臚列

幾項可能產生之議題，供各界參考，詳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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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國核能設施除役環評關切議題 [19] 

議題方向 可能議題 

除 役 方

法、時間

及內容 

1. 除役方式是否經過技術可行性、安全性等研究才決定? 

2. 除役之時間表是否妥善安排? 

3. 核電廠除役之必要性。 

4. 除役計畫導則以及除役計畫審查導則之內容。 

5. 由誰監管除役過程?除役如何結束，由誰決定除役已完成? 

除役活動

產生之放

射性廢棄

物管理及

處置 

1. 何謂用過核燃料?為何用過核燃料儲存在水池內? 

2. 若用過燃料池之熱移除之能力有損失，或儲存池之水之負荷已達極限，會

發生什麼? 

3. 為防止用過核燃料池因沸騰而乾凅，可採取什麼作為? 

4. 當用過燃料移除後，如何處理用過核燃料池? 

5. 何謂高階放射性廢棄物？其處置設施或處置設施之計畫內容為何? 

放射性物

質相關檢

測標準 

1. 有關放射性物質在運輸過程中輻射劑量之預測、檢測及其限值規定。 

2. 用過核燃料運輸貯存裝置及低階放射性廢棄物運輸容器之安全標準? 

3. 如何知道核電廠中放射性物質或受放射性污染區域之位置，尤其針對土壤及

地下水質之調查及除污技術。 

4. 除役完成時之殘餘放射性標準為何?  

5. 是否可能有一些同位素位於輻射監測裝置不能準確地檢測其放射性劑量之

位置? 

對環境所

產生之污

染及減輕

對策 

1. 如何確保經營者在其評估所建議之除役活動，驗證其無犯錯?若經營者未判

別到或遭遇未曾檢討過之安全問題時，將如何處置? 

2. 預計會有什麼類型之污染排放，以及有多少污染將排放進入環境? 

3. 什麼類型之化學品在除役時會被釋放或洩漏到環境中? 

4. 將暫時或永久儲存在現場之有害性或放射性廢棄物量、貯存時間及其影響及

減輕對策。 

5. 研擬除役活動各階段須預防放射性物質洩漏之對策及相關法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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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方向 可能議題 

安全健康

風險評估 

1. 用過核燃料池是否會洩漏?若洩漏，有多少放射性物質會洩漏，並會洩漏去

哪? 

2. 運輸用過核燃料之安全性如何？運輸用過核燃料之載具若發生交通意外，

會發生什麼？ 

3. 除役階段工作人員及公眾分別會接受到多少職業劑量? 誰將被認定為「關

鍵群體」? 

4. 除役活動可能發生之事故列表及風險評估是否合理並足夠。 

5. 除役之規劃和審查階段是否有考慮公眾之安全，法令之規定是否需進行關

鍵群體及大眾之健康風險評估? 

除役活動

之環境監

測計畫 

1. 核電廠除役監測計畫之目標為何? 

2. 應確保能監測到放射性物質釋放到環境中。 

3. 應配套不同之監測項目對應不同之除役活動。 

4. 除役完成後是否繼續監測放射性劑量，以確保完成除役之場址其放射性劑

量不會提高? 

5. 在除役過程會不會持續對除役場址及外圍區域進行輻射環境監測? 

民 眾 訴

求、公眾

參與及資

訊透明 

1. 除役活動之資訊公開方式，計劃舉辦哪些會議，以便讓公眾知情。環境監

測報告是否提會供給公眾?如何取得? 

2. 民眾如何對除役程序或環評提出意見? 若有問題，公眾是否有作出更改之

權力? 

3. 公眾是否會被事先告知低階放射性廢棄物或用過燃料之裝運或運輸？以及

所採取之運輸路線嗎? 

4. 核電廠除役對周邊地區之經濟有什麼影響? 

5. 可能會藉由組成社區組織提出能否在除役時設下進入廠區並調查除役成效

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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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分析美、加、日、英及立陶宛 5 國核能設施除役之環評制度，日本之核能設施

除役雖不需辦理環評，但除役前及除役期間對所需進行之輻射監測、安全分析管理

及減輕對策等皆依相關法令進行；美國核能設施之除役活動及其影響在通用除役核

能除役設施環境影響報告書(NUREG-0586)、核能設施終止執照規定之輻射範圍之

通用環境影響評估(NUREG-1496)及特定廠址之最終核能電廠環境評估所架構之範

疇內時，則不需進行環評，否則，須補充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加拿大之核能設施除

役環評須採負責機構環評程序辦理，若經審查後發現其影響層面重大之話，則成立

審查小組進行審查作業；英國及立陶宛同屬歐盟會員國，依歐盟指令之要求，會員

國針對可能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之事業必須採取環評制度，而英國對於核能設施除

役環評則頒布一條專門法令作為除役環評之基準；立陶宛之核能設施除役亦有明文

規定須進行環評，經過範疇界定及審查階段等程序方可進行除役作業。加、英及立

陶宛在進行環評前皆須舉行範疇界定會以釐清影響範圍與須評估之議題等，在早期

啟動範疇界定會議亦可加速環評審查程序進行。  

彙整各先進國家在核電廠除役環評中所蒐集到資料得知各國環評之環境因子

調查項目皆大同小異，且在環評書件中概述除役計畫及輻射劑量議題，輻射健康風

險部分各國環評書件皆無專章探討，大多著重於輻射增量與劑量管制相關準則之比

較，美國 NUREG-0586 則有針對輻射劑量健康影響進行評估及說明。相較之下，

我國環評書件所須涵蓋之內容已相當完整。依據所收集 5 國之案例分析結果顯示，

除立陶宛 Ignalina 核電廠及加拿大 Darlington 新建核電廠之除役環評外，其餘研究

國家之用過核燃料最終處置及其運輸作業皆不在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內，而環評結果

指出核能設施除役作業對環境之影響皆屬輕微。本文僅提供相關單位未來在核能電

廠除役環評之方向，或許在可見之未來能將其視為可以順利辦理除役環評之金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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